
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文件

崇三府〔2022〕35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陆华
关于报请审批《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（新安村乡村单元）调整方案》的请示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：
为满足三星镇新安村乡村振兴产业发展，进一步打造三星的 农业科创片区，根据《上海市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编制技术要求和 成果规范》和《上海市郊野单元村庄规划管理操作规程》要求， 需对2019年崇明区人民政府批复的三星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进 行局部微调。规划调整分别为海棠湖片区项目、专家学院、新安 村游客接待中心、苦草研究所、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、海 棠盆景园大棚，项目占用耕地59350平方米，在本单元内补充规模为59850平方米，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（254版本）55825平方米，在本单元内补划规模为57539平方米，均为202版永久基本农田。
2021年11月我镇联合区规划资源局共同组织编制完成了 《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（新安村乡村单元）调 整方案》。规划成果经规划公示、部门意见征询、技术审查等相关流程。调整方案现已编制完成，相关成果报请区政府审批。
妥否，请示
附件：《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郊野单元村庄规划（新安村乡 村单元）调整方案》成果
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13日
联系人：王颖洁；联系电话：138018770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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